
论秦献公

祝中熹

春秋时期的秦国
,

自迁都关中后发展比较顺利
。

尤其是在穆公时

代
,

秦己能与老牌大诸侯国晋抗衡
,

后来又致力于西部经营
, “
开地

千里
,

益国十二
” ,

国势大盛
,

穆公也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
。

但当时

秦国总体说来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和东部诸国还存在差距
,

总是受制于

强邻
,

在列国逐鹿中原的格局中
,

秦难以起到主导性作用
。

进入战国

时期后
,

秦国更是一度陷入衰弱的窘境
,

国内政局不稳
,

内乱频仍
,

对外军事斗争接连失利
。

秦国真正的强盛并对列强构成巨大威胁
,

是

在商教变法以后
。

因此人们读史的关注点
,

常集中在重用商教大刀阔

斧展开变法的孝公时代
,

而比较忽视为孝公时代大变革奠定基础的秦

献公
。

本文试图对献公的治国作为略加评析
,

进而阐明其在秦国历史

上的作用和地位
。

不妥之处
,

望方家指教
。

一
、

即位背景

秦献公名师瞩
,

又名连
,

秦灵公之太子
,

秦孝公之父
。

由于宫廷

争斗
,

他是在灵公死后 30 年即公元前 384 年才登上君位的
,

距以三

家分晋为标志的战国时期开始己经 90 多年
。

这期间总的形势是
,

齐
、

楚
、

燕
、

韩
、

赵
、

魏各国的社会制度
,

已在发生重大变化
,

新兴地主

阶级开始抬头
。

为了巩固大国地位
,

开拓领域范围
,

列强频繁发动战

争
,

弱小国家和族邦不断被征服
、

被兼并
。

如楚国灭蔡
,

灭祀
,

灭营
。

齐国大肆蚕食鲁
、

卫两国领地
,

先后夺取了安阳
、

成
、

贯丘等城池
。

魏国不仅悍然侵逼其西邻秦国
,

控制了河西地区
,

还越赵远袭
,

灭了

中山国
,

后来又将领土扩展到黄河以南
。

赵国则在与楚魏的斗争中壮

大了国力
,

攻取了卫国大量土地
。

韩国也一直在窥伺郑
、

宋
,

曾伐宋

打到彭城
,

俘虏了宋君 ; 又曾伐郑占领了阳城
,

最终灭亡了郑国
。

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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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期的秦国
,

虽也对周边族邦氏国发动了一些战役
,

取得了一些胜

利
,

但相对说国力还较弱
,

不仅在南面受制于蜀
,

在东面更被强大的

魏国侵逼
,

节节败退
,

曾在数年间丢掉繁庞
、

临晋
、

元里
、

洛阴
、

邵

阳等地
,

以至于河西地区完全归魏所有
。

即使在对西部诸戎的斗争中
,

秦国的进展也很有限
,

一些胜利并不彻底
。

几个实力较强的戎邦
,

早

在穆公时代即己被征服过的
,

此时也仅在名义上对秦维持一种臣属关

系
,

如东部的大荔戎
,

西部的狐戎
、

绵诸戎
、

乌氏戎
,

北部的义渠戎
、

胸衍戎等
。

其中绵诸戎经过厉共公和惠公时两次讨伐被灭掉了
,

而大

荔和义渠却还
“

筑城数十
,

皆自称王
” ① ,

秦人似乎拿他们没办法
。

尤其是义渠
,

据 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 载
,

厉共公 33 年 (前 44 4 年 )
,

秦

军
“
伐义渠

,

虏其王
” 。

但虏其王却未能灭其国
,

十几年后又发生了
“

义渠来伐
,

至谓南
”

的事
。

敢于主动伐秦
,

可见其实力
。

总之
,

僻

处西北一隅的秦国
,

进入诸侯行列较晚
,

尚不具备与中原列国充分交

流的条件
,

社会进展相对缓慢
,

尤其是在战国前期
,

国势较弱
,

还没

有在同列强周旋中占据上风的能力
。

再来看秦的国内情况
。

从经济方面说
,

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
,

显

示其繁荣或衰败
,

亦未言其有大的灾荒或动荡
。

可以推测
,

战国前期

的秦国社会生产
,

处于基本正常的发展过程中
。

但有一条史料却非常

值得我们重视
,

它便是 《史记
.

六国年表》所列简公七年的
“

初租禾
” 。

我们知道
,

秦国在商鞍变法前是施行井田制的
。

井田制是人类历史上

各主要文明都曾存在过的农村公社土地结构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形式
,

至少从西周开始
,

到春秋后期共沿续了数百年
。

秦域中心为西周王轰
,

自是井田制的普行地区
。

典型的井田制下
,

村社成员的份地与公 田并

存
,

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表述
: “
方里而井

,

井九百亩
,

其中为公 田
。

八家皆私百亩
,

同养公田
,

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
。 ” ②井田制的私田

、

公田配置形式是否如孟子所说的这么严整
,

并不重要
;
问题的实质是

每户社员都拥有一块赖以建立家庭经济的份地
,

并共同从事公田劳

《后汉书
·

西羌传》
。

《孟子
·

滕文公上》
。



作
。

公 田由贵族们控制
,

是贵族社会榨取庶民剩余劳动的主要物质手

段
,

这便是古文献中多处言及的
“

助法
”

剥削
。

自春秋中期以后
,

随

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人民斗争性的增强
,

井田制渐呈衰落态势
,

村

社成员对公 田劳作日益厌倦
, “
公 田不治

”

现象越来越严重
, “

助法
”

剥削难以为继
。

公元前 59 4 年
,

鲁国首先进行改革
,

推行
“

税亩
”

制
,

按亩征税
,

变助法剥削为实物地租
。

兹后各国相继效仿
,

征税率大致

为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
,

此即所谓
“
彻法

”

剥削
,

也被称为
“

什一
”

税
。

改行
“
彻法

”

后
,

公 田便消融在份地之中
,

井田制的灵魂实际上

已经消亡
,

农村公社经济形态进入后期阶段
。

虽然原份地规划格局和

吁陌封疆配套的耕地模式依然存在
,

但那不过是井田制遗留的物质躯

壳而己
。 “

禾
”

字泛指农作物
,

秦国的
“

初租禾
”

同鲁国的
“
初税亩

”

性质相同
,

但却晚了 180 多年
。

这一方面说明秦国的社会进程比较迟

缓
,

另一方面也说明秦国的经济终于发展到了鱼须变革的阶段
。

经济

形态的演进
,

是整个社会变化的基础
, “
初租禾

”

24 年之后献公即位
,

那正是秦国社会面临转机
,

一波大改革的巨浪己开始涌动的时代
。

此时的秦国
,

在政治上却偏又动荡不安
,

险象环生
。

秦国宗法贵

族的势力向来较弱
,

国君的旁系别支或异姓大家族
,

都难以构成对君

权的威胁
,

类似鲁国的
“

三分公室
” ,

晋国的
“

三家分晋
” ,

在秦国绝

对不会出现
。

但与此相应
,

存在另一个向题
:

协助国君执政的大臣们

权势特重
。

他们的权势不是来 自血缘关系所决定的族统身份
,

而是国

家行政任务所赋予的
。

在君位交接时他们的政治能量表现得最突出
,

甚至能决定继位者的人选
,

特别是在传统的嫡长继承体系出现故障的

时候
。

权臣决定君位的现象
,

早在春秋前期即己发生过
,

如宪公去世

时的宫廷政变
,

大庶长弗忌
、

威垒
、

三父三个权臣
,

废太子而立只有

五岁的出子为君
。

六年之后他们又杀掉了出子
, “

复立故太子武公
” ① 。

这帮权臣后来虽然被武公杀掉了
,

但他们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控制政

局
,

操纵国君的废立
,

权势之重可想而知
。

献公即位前的那段时期
,

政治局面和武公即位前的情况非常相似
。

献公的曾祖父怀公上台的第

① 《史记
·

秦本纪 ))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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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
,

便在庶长晶等大臣的攻逼下自杀
,

早死的太子昭子之子灵公被

立
。

灵公死后
,

权臣们不立灵公太子献公
,

硬是舍近求远
,

从晋国迎

来了灵公的季父悼子
,

是为简公
。

又过了 30 年
,

两易君位之后
,

献

公才最终被立
。

献公的即君位
,

也完全是在权臣的操纵下运作的
,

《史

记
·

秦本纪 )) 载
: “

出子二年
,

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
。

杀出子及其母
,

沉之渊旁
。

秦以往数易君
,

君臣乖乱
,

故晋复强
,

夺

秦河西地
。 ”

史文不仅表述了当时秦国君弱臣强己延数世的政治局面
,

并且指出这种局面严重危害了秦的国力
,

使秦在军事
、

外交上遭受强

邻的欺凌
。

在秦孝公即位后向全国发布的诏令中
,

也说
: “

会往昔厉
、

躁
、

简公
、

出子之不宁
,

国家内忧
,

未逞外事
,

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

地
。

诸侯卑秦
,

丑莫大焉 !
”

简公与出子时君位之险恶
,

前文己言及
;

厉
、

躁二公之
“
不宁

” ,

史未明述
,

但从他们所获之恶溢看
,

其与权

臣们的矛盾也可见一斑
。

《秦本纪 》 述献公的即位
,

是被庶长改从
“
河西

”

迎立的
,

但 《正

义》 却这样解释
: “
西者

,

秦州西县
,

秦之旧地
。

时献公在西县
,

故

迎立之
。 ”

显然
,

张守节所见 《史记 》 本
, “

西
”

之前无
“
河

”

字
;
故

王念孙认为
,

河字
“
盖涉下文夺秦河西地而衍

” ① 。

西即秦之旧都西

垂
,

该邑本名西
,

即汉代陇西郡西县县治所在
,

地在今甘肃礼县东部

永兴乡的红土嘴附近
。 ②秦虽于文公时即己东迁关中

,

但因西垂乃其

桑梓之地
, 一

有祖荃公陵和先君宗庙在
,

故一直有公室贵族留守
,

保持

着对祖神的祭统
。

献公长期被剥夺了太子地位
,

为避乱而远居于故土

宗邑
,

也是很合乎情理的
。

但 《吕氏春秋
·

当赏》 的记载却支持了河

西说
,

谓献公本来流亡在魏国
,

后来进入翟邦
,

是从焉氏塞被迎入秦

国的
。

是时魏国与秦国对立交恶
,

秦国公族避政乱者多亡入魏
,

故 《当

赏》 所载也不无可能
。

不管怎样
,

献公是在复杂而又残酷的政争漩流

里即位的
,

他面对的秦国
,

政治上鱼待整顿
,

经济上要求改革
,

军事

上尤须遏止颓势
。

长达 3 0 年的逆境磨练
,

培育了献公领导秦国走出

王念孙
:

《读书杂志 》 卷 3
。

祝中熹
:

《再论西垂地望
-

一兼答雍际春先生》
,

《丝绸之路
·

文论 》 总第 7 期
。



低谷的胆略和能力
。

二
、

治国作为

1
.

徙都栋阳

在政治斗争形势复杂而艰危的情况下
,

迁都往往是新任君主摆脱

被动局面
、

削弱权贵实力的一项措施
。

献公深明此理
,

即位第二年
,

即修筑栋阳城作为新都
。

栋阳即唐代的万年
,

故城在今西安市东北的

阎良附近
,

距旧都雍城有数百里之遥
。

弃雍而远徙栋阳
,

这在当时的

确是个大胆的决定
。

栋阳位处肥沃的渭北平原东部
,

石川河绕城北和城东后南流
,

后

来修的白渠直经城北
,

表明这一带当时是水利资源非常丰富的良田

区
。

《史记
·

货殖列传》 评价栋阳说
: “

北却戎翟
,

东通三晋
,

亦多大

贾
。 ”

栋阳作为秦都
,

只有 34 年的时间 ( 自献公二年即前 383 年至孝

公 12 年即前 35 0 年 )
,

但在秦迁都咸阳后其地位仍然显要
。

秦末项羽

封司马欣为塞王时
,

即以栋阳为都
,

刘邦也一度以栋阳为政治中心
,

还曾在栋阳修建皇家宫殿
。

栋阳确系一座交通发达
、

经济繁荣
、

具有

战略地位的城邑
。

献公徙都栋阳
,

除了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外
,

还着眼于和魏国争锋
。

如前文所述
,

在献公即位前的数十年间
,

秦国饱受晋国以及由晋分出

的魏国的欺凌
,

经常被动挨打
。

扭转败势
,

兵锋东指
,

收复失地
,

是

献公选栋阳为新都的战略性动因
。

这一点
,

继献公之位的孝公看得很

清楚
,

在其著名的元年诏令中明确指出
: “
献公即位

,

镇抚边境
,

徙

治栋阳
,

且欲东伐
,

复缪公之故地
,

修缪公之政令
。 ’

川 i
献公要施展其

治国宏图
,

首先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条件优越
、

便于东向进取的可靠基

地
。

2
.

止从死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》 叙述献公史事
,

首句即言
: “

献公元年
,

止从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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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。 ”

废除
“
从死

”

这一野蛮
、

落后
、

灭绝人性的制度
,

是献公掌国

后所作的第一件大事
。

马非百先生 《秦集史
·

国君纪事 》 献公部分的

文后案评专论此事曰
: “

此实由于社会进化之趋势有以使然
,

然献公

在人类史上之贡献
,

固不在林肯解放黑奴之下矣
。 ”

献公的
“
止从死

”

和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
,

乃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
,

是不能相提并论

的
。

但马先生指出献公此举应合
“
社会进化之趋势

” ,

则无疑是正确

的
。

准确把握
“

止从死
”

的意义
,

我们必须先弄清两个概念
。

古代某

些王公贵族们死后
,

活着的人跟着死
,

通常有两种情况
:
一是人祭

,

二是人殉
。

二者起源不同
,

性质也有异
,

不能混淆
。

人祭是杀人而祭
,

起源于原始社会部族战争中的吃人习俗
。

被杀者是作为牺牲奉献给死

者
,

就像杀掉牛羊等家畜一样
,

是供死者享用的
。

人们熟知的安阳殷

墟商王大墓周围那许多祭祀坑
,

所埋者便是这种人祭的牺牲
。

在那时

的宗教理念中
,

人祭还有向先祖昭告部族胜利
,

渲泄敌汽情绪
,

祈求

祖神降福的含义
,

所以牺牲品大都来 自战俘
,

来 自异族
。

那种视人祭

牺牲为奴隶
,

并以大量祭祀坑来证成商周奴隶社会的错误观点
,

己渐

被古史学界所摈弃
。

人殉则是阶级社会中才有的现象
,

缘自权势者要

在冥世继续享受奢侈生活的愿望
。

人殉的对象是死者身边的服务人

员
,

诸如妃妾
、

卫士
、

仆役
、

御夫乃至近臣等等
,

换句话说
,

殉者都

是其主人生前离不开的人
,

他们的任务是在冥世继续为主人工作
,

供

主人役使
。

人殉是特定宗教观念支配下的产物
,

是现实生活中阶级压

迫的极端化
,

是剥削者凶残本性和愚昧迷信结合而生的怪胎
。

析言之
,

人殉又可分为两类
。

一类是强迫性的
,

凡被拟入要为死者服务名单中

的人
,

不管你的个人态度
,

都得跟着死
,

这可以称之为杀殉
。

另一类

是自愿的
,

甘心陪主人进入另一个世界
,

继续为主人服务
,

此即所谓
“

义殉
” 。

这后一种人多为死者的宠妾或近臣
,

他们和死者有特殊的

亲密关系
,

并坚信死后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和主人一起生活
。

这后一类

人在敛葬规格上会得到些
“

优异
”

待遇
,

对其家属的抚恤可能也会丰

厚些
,

从而产生某种
“
榜样

”

效应
。

那些本不愿死但又明白自己非死



不可的人
,

也便会违心地宣称 自己愿意对主人以死相殉
,

这正是权势

者们所需要所希望的
。 “

从死
”

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
。

人殉现象在我国古代延续了很长的时期
,

甚至直到明清时代都还

有其遗风残留
。

商代是我国贵族社会的上升期
,

这种血淋淋地反映着

贵族特权的葬习
,

在商代最为盛行
。

赢秦长期是商的忠诚臣邦
,

又同

属东方的鸟图腾部族
,

族源接近
,

许多风习尤其是葬丧风习有相通之

处
。

因此
,

秦国贵族墓葬的殉人现象也十分突出
。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

载武公死时
, “

初以人从死
,

从死者六十六人
” 。

这里的
“

初
”

字令人

困惑
,

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
,

在武公之前秦国的人殉早就存在
,

如

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两座大墓① ,

墓道中和二层台上
,

均有殉人
,

目字形墓共殉 8 人
,

中字形墓共殉 19 人
。

我们只能这样理解
:

武公

之葬可能正式肯定了人殉风气
,

并使之制度化
,

意味着统治集团对
“

从

死
”

的倡导
。

因此
,

武公以后
“

从死
”

之风久炽不衰
,

而且愈演愈烈
。

史载穆公之葬
“
从死者百七十七人

” ,

其中包括深受国人爱戴的贤臣

奄息
、

仲行
、

锨虎
“
三良

” 。

上个世纪 7 0 年代发掘的陕西雍城陵园景

公大墓
,

殉人多达 186 名
。

除了国君陵墓之外
,

秦国中小型贵族墓葬

殉人现象也极为普遍
。

从死制度不仅残酷地剥夺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
,

也是对大众的一

种精神摧残
,

是同人类社会文化
、

道德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
。

所以
,

随着贵族宗法体制的没落
,

随着民本主义思想的兴起
,

随着统治集团

中
“

仁政
”

精神的张扬
,

从死制度必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非议和谴责
。

早在穆公时代
,

民间即已有哀伤从死者
、

愤恨杀人者的呼声
,

《诗
·

秦

风
·

黄鸟》 即为明证
。

献公
“

止从死
” ,

对这种反人性的贵族葬制作

了权威性的否定
,

顺应了社会进步潮流
。

他虽然不可能彻底铲除这一

毒瘤
,

但对它无疑是一种有力的遏制
,

至少表明了他个人的道义态度
。

初登君位即首发此举
,

表明
“
从死

”

之事己久萦其心
,

表明他早就形

成了废除此制的定见
。

此举对于重振公室威望
,

争取民心
,

也将起到

相当大的作用
。

时代为春秋初年
,

多数学者认为很可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之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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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

作畦峙
,

祀白帝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 载献公
“

十八年
,

雨金栋阳
。 ” 《封禅书 》 续说

此事
: “
栋阳雨金

,

秦献公 自以为得金瑞
,

故作畦峙栋阳而祀白帝
。 ”

“
雨金

” ,

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
,

很可能是某地发生强劲龙卷风
,

将金属材料卷起
,

运行至栋阳附近而随雨散落
,

当时人们对此类现象

肯定会视为神异
;
当然

,

也不排除神秘主义观念下的一种错觉或人为

的傅会
。

我们关注的是献公对这一
“

神异
”

事件的利用
。

如同当年秦

文公梦黄蛇 自天属地
,

认为乃
“

上帝之征
” ,

于是作鹿瓣郊祭 白帝一

样
,

献公也认为这是
“

得金瑞
” ,

当即作出反应
,

立畦畴以祀白帝
。

白帝指赢秦始祖神少昊
。

赢秦是鸟图腾崇拜部族
,

而少昊是东夷集团

鸟图腾部族的最高首领
。

秦人本为东夷集团赢姓的一支
,

后来西迁至

以西垂为中心的陇南西汉水上游地区
,

少昊也便随之由东方之神演化

为西方之神了
。

按五行说思想体系
,

西方和五色中的白色相配
,

故称

少昊为白帝
;
西方又和五行中的金相配

,

故得金瑞即为白帝之征
。

设

峙祭少昊的传统
,

早在开国之君襄公时即 己确立
,

《史记
·

封禅书》

说
: “

秦襄公既侯
,

居西垂
,

自以为主少阵之神
,

作西峙
,

祠白帝
。 ”

文公作鹿峙
,

沿袭了这一传统
:

如今献公作畦峙
,

再申这一传统
。

在那个时代
,

神权
、

族权和政权
,

其核心是三位一体的
。

部族的

先祖
,

是配天的
,

祭天也就是祭祖神
。

祖先崇拜与祭祀制度相结合
,

从精神上和行动上强化着宗法体系
,

从而使宗族观念凌驾于一切意识

形态之上
。

族权是政权的本体
,

政权是族权的扩大和延伸
,

而神权则

是政权和族权的思想依据
。

国君的位势来自何处 ?来 自祖神
,

来 自上

天
,

祭祀是沟通人与神的方式
,

帝意在冥冥中下达
。

这便是那时占绝

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
“
天命观

”

的基本内容
。

所以
,

不论襄公
、

文

公还是献公
,

他们作峙祀白帝
,

决不单纯是一种宗教行为
,

更是一种

政治行为
,

强化神权也就是强化政权
。

以祖神少昊作号召
,

可以培育

民众的向心力
,

从而提高国君的威望
。

精明的政治家都善于在关键时

刻抓住所谓吉兆神瑞的机遇
,

大作宗教文章
,

通过神灵而为权力造势
。

峙的含义
,

《史记
·

封禅书》 在记述始皇祠泰山梁父时
,

有过解



释
:“

盖天好阴
,

祠之必于高山之下
,

小山之上
,

命曰峙
。 ”

《秦本纪》

言襄公祠西峙
,

《索隐》 曰
: “
峙

,

止也
,

言神灵之所依止也
。

亦音市
,

为坛以祭天也
。 ”

《说文 》
: “
峙

,

天地五帝所基止祭地也
。

从田
,

寺声
。 ”

段注
: “
谓祭天地五帝者

,

立基址于此而祭之之地也
。 ”

综合诸说可知
,

峙是在山下高地上所建祭天祭祖之坛
。

秦人的峙祀相当于周人的郊

祭
,

这是最高规格的祭典
,

其功效直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
。

襄公

所作西峙
,

实即西邑之畴
,

地点就在秦的旧都西垂
,

这点古今无疑义
。

献公所作畦峙
,

地点却存在问题
。

《封禅书》 正文说
“

作畦峙栋阳
” ,

《集解》 似乎视而未见
,

径 自引晋灼曰
: “ 《汉注》 在陇西西县人先祠

山下
,

形如种韭畦
,

畦各一封土
。 ”

《索隐》 也说
: “

《汉旧仪》 云
: `

祭

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
,

山上皆有土人
,

山下有峙
,

坍如菜畦
,

峙中

各有一土封
,

故云峙
。 ”

裴胭和司马贞直接解释畦畴并说它在陇西西县
,

表明他们所用的 《史记》 本
“
畦峙

”

下均无
“
栋阳

”

二字
,

可知今本

《史记 》 栋阳二字乃因涉
“

栋阳雨金
”
语而被传抄者所误加

。 “
雨金

”

发生在栋阳
,

但畦峙却未建在栋阳
,

因为立畴的动因主要在
“
金

” ,

而
“

金
”

是必须和
“

西
”

相联系的
,

所以峙须建在西邑
,

建在祖神少

昊的始祭之地
。

西垂故土有
“
人先山

” ,

山上有
“
人先祠

” ,

这
“

人先
”

自非赢秦的始祖少昊莫属
。

裴胭和司马贞是引用他们那时还能见到的

古籍作此注的
,

决非杜撰
,

应当相信畦峙是建在西垂而非建在栋阳
。

由此我们方悟
,

为什么古史志言及秦人所建六峙时
,

总把西
、

畦二峙

与另外诸峙分开来表述
,

二者在管理上也有差异
,

原因就在于西
、

畦

二峙不在关中而在西垂
。

襄公所作西峙为正峙
,

想其规格应较高大
,

祭仪也更隆重
;
献公

所作畦峙可能在其旁
,

处位低平
,

故形似菜畦
。

二峙都是祭
“
人先

”

少昊的
,

都在人先山下
。

这人先山究在何处?曾主持过 ((t L县志 )) 编

撰工作的康世荣先生认为
,

人先山就是后世的祁山
,

祁山在西汉水畔

翘起一孤立小丘
,

即 《水经注 》 所言祁山城南三里的诸葛亮
“
故垒

” ,

也即今俗称之
“

祁山堡
” ,

就是襄公所作之西峙
。

在祁山堡东侧
, “

由

西向东总长达三华里的范围内
,

依次蛇形排列着 9 个间距大体相等
、



或大或小
、

或方或圆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土台
。

最大者高约十一
、

二米
,

顶部直径约五
、

六米
;
最小者高约七

、

八米
,

顶部直径约三
、

四米
,

大小相差将近一倍
。 ”

当地群众统称为
“

九土堆
”

或
“

祁山九寨
” ,

传

说为当年诸葛亮伪布粮山以骗司马靓所用
。

康先生指出
,

传说不能代

替历史
, “
九土堆

”

的真正起源
,

应为秦献公所作畦峙
。 ①康先生的意

见很值得重视
。

在西汉水上游所形成的那带较开阔的川原内
,

祁山是

水北的主要山系
,

其主峰在川原的中段
,

是扼控西和峡 口
、

枢纽蜀陇

交通要冲的战略高地
,

魏晋以前
,

一直为兵家所必争
,

魏明帝即视祁

山为魏国赖以固存的东
、

南
、

西三大军事要塞的西面一塞吻
。

秦国西

垂公陵所在的大堡子山
,

乃祁山脉系的西首
;
而上文所说的祁山堡

,

正位于笔者所考证的西垂邑址东面数华里处
,

那恰是先秦郊祭最合理

的位置
,

又正合
“
高山之下

,

小山之上
”

的设峙条件
。

我还想再给康

先生的说法作点补充
:
作为畦峙的

“

九土堆
”

之所以数 目为九
,

那可

能是自献公之后每位秦君都在那里立一祭坛的结果
,

正如 《史记》 的

《集解 》 和 《索隐》 所说
,

畦峙形如菜畦
, “

畦各一封土
” 。

自献公至

秦二世
,

恰好九代国君
。

当然
,

不一定每代国君都亲临畦峙举行祭仪
,

更大的可能是每君设坛只具祭统上的象征意义
。

4
,

户籍相伍

《史记
·

秦始皇本纪 》 后附 《秦纪 》 载
,

献公
“

十年
,

为户籍相

伍
” 。

这是一项把土地制度
、

户籍制度和军赋制度紧密结合起来的措

施
,

即依据村社份地的规划配置
,

统一编制村社成员的户籍
,

五家为
“

伍
” ,

十家为
“

什
’ , ,

以便于收取租赋
,

征调兵丁
,

安排摇役
。

这项

举措和之前简公时的
“

初租禾
” ,

以及之后孝公时的
“

制辕田
,

开叶

陌
” ,

前后呼应
,

是秦国完成由村社制向自耕农制转化过程中不可缺

少的一个环节
,

是秦国社会制度大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
。

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曾谈到
,

商鞍变法以前农村公社是秦国的经

济基础
。

村社制下的阶级结构主要表现为村社成员即庶民大众同村社

刃
康世荣

:

(祁山稽古》
,

《陇右文博》 2以 )4 年 1 期
.

② 《三国志
·

魏书
·

明帝纪》
。



的领有者即贵族阶级的对立
。

村社成员以公 田劳作形式为贵族们创造

财富
,

也从村社取得一块赖以建立自己家庭经济的份地
,

这份地不仅

数量有严格规定
,

而且还要定期 (一般是三年 )重新分配
,

以消除因土

质差异而造成的不公
。

这一切都是在村社内部进行的
。

国家行政体制

是金字塔式的贵族宗法结构
,

各级贵族都有 自己的领地
,

而每处领地

都由若干村社组成
,

贵族们拥有对村社的控制权
,

支撑贵族社会的农

业生产
、

兵源
、

役源
,

都由村社提供和承担
。

在这种体制下
,

国家相

对来说并不太关注村社内部的家庭户籍
。

但农村公社发展到后期
,

情

况逐渐出现质的变化
。

一方面
,

由于公田劳作越来越受到庶民的抵制
,

实物地租取代了劳役地租
,

公田消失
;
另一方面

,

随着生产力的不断

提高和村社职能的日趋弱化 份地定期分配制度渐渐废弛
,

份地开始

固定
,

土地私有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
。

秦国自简公七年
“

初租禾
”

以来
,

农村公社己进入上述衰亡期
,

自耕农阶层己基本形成
。

献公为

适应新的社会形势
,

施行统一的户籍制度
,

加强了国家对从村社体制

下独立出来的农民的管理和控制
。

国家依赖的已不再是分级层的贵族

宗法系统
,

而开始直接面对越来越活跃的自耕农阶层
。

新的户籍制度下
,

份地相邻的农民被编联在一起
。

军队中也采用

伍
、

什编制
,

居住相邻的各家
,

在国家需要征发军队时
,

所出兵丁也

编在一起
。

这种户籍制度并非献公的发明
,

而是承袭的周制
,

实为当

时许多国家早己在施行的制度
。

《周礼
·

族师 》 介绍这种制度说
: “
五

家为比
,

十家为联
;
五人为伍

,

十人为联
;
四间为族

,

八间为联
。

使

之相保相受
,

刑罚庆赏相及相共
,

以受邦职
,

以役国事
,

以相埋葬
。 ”

《逸周书
·

大聚 》 也有同类表述
: “
五户为伍

,

以首为长
:
十夫为什

,

以年为长
;
合间立教

,

以威为长
;
合旅同亲

,

以敬为长
。

饮食相约
,

兴弹相庸
,

祸耕俱耘
,

男女有婚
,

坟墓相连
,

民乃有亲
。 ”

《国语
·

齐

语 》 讲得更生动
: “
伍之人

,

祭祀同福
,

死丧同恤
,

祸灾共之
。

人与

人相畴
,

世同居
,

少同游
,

故夜战声相闻
,

足以不乖
;
昼战目相见

,

足以相识
。 ”
以上记载充分阐述了这种户籍制度的严密性和优越性

。

它既发扬了村社时代庶民聚居共荃
,

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彼此照应



的民俗传统
,

又提高了政府管理效率
,

有利于政令的颁行
,

增强了军

队的战斗力
。

秦献公推行这种制度
,

不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
,

为不

久以后的商轶变法创造了条件
,

也在促使秦国社会体制与中原列国趋

同的道路上
,

迈出了重要的一步
。

5
.

初行为市

献公七年 (前 3 78 年 )
“

初行为市
” ,

此举也载于 《史记
·

秦始皇

本纪》 后附 《秦纪 》 中
。

这表明当时秦国社会稳定后经济获得发展
,

商品交换开始活跃
,

献公的励精图治初见成效
。

将此举同 《史记
·

六

国年表》 所载秦惠文王二年 (前 3 36 年 )
“

初行钱
”

一事联系起来看
,

秦国经济在战国中期后迅速走向繁荣的端倪已现
。

须先说明
, “

初行为市
”

并非说这以前秦国没有市场
,

没有产品

交易
,

此语只能理解为政府开始为市场的建立
、

运作和管理
,

规定并

颁布了明确的政策
、

制度
。

而这以前
,

产品交易可能是规模不大的
、

原发性的
、

无序的
。

同理
,

秦惠文王时代的
“

初行钱
” ,

也并不意味

着这以前秦国还没有货币
,

还停留在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阶段
,

只是

说从那时起秦开始由国家发行金属铸币
,

而以前交换使用的是非金属

货币或延用着原来周人的货币罢了
。

《说苑
·

臣术 》 载
: “

秦穆公使贾

人载盐
,

征诸贾人
。 ”

那时即已有了专业经商者
,

且政府 己在向他们

征税了
。

又据 《三辅黄图》 说
,

早在秦文公时
,

长安附近即己设有
“
直

市
” ,

因
“

物无二价
,

故以直市为名
” 。

《史记
·

货殖列传 》 更明言
,

秦文公
、

秦穆公
“

居雍
,

隙陇
、

蜀之货物而多贾
” 。 “
隙

”
指商业孔道

,

陇蜀间虽交通不便
,

但远距离货运交易很早即己产生
。

虽说市场与产品交换早就存在
,

但在以村社结构为基础的社会

中
,

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 自足的家庭经济
,

始终是社会生活的

主流
,

商业处于很次要的地位
。

民间交易大都是自发的
、

约定俗成的
,

即所谓
`

旧中为市
” , “

以其所有易其所无
” ,

货币形式也多为某种使

用最普遍而又便于计量的实用产品
,

如生产工具或布帛等
。

在这种交

换层次上
,

政府并不重视市场的管理
。

只有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

度
,

己能显著影响社会生活
,

实施严格管理能使政府获益的时候
,

政



府才会制定方针
,

颁布制度
,

把市场管理纳入行政轨道中
。

献公的
“

初

行为市
”

应当就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下实施的
,

其中可能包括规划

市场位置
、

指定交易时间
、

明确交易原则
、

规范度量衡
,

以及宣布税

率和征收方式等一系列内容
。

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市场秩序
,

使之健康

地发展
,

并增加政府收入
。

6
.

显示国家实力

先从军事方面看
。

许多史籍都一致强调
,

献公即位后
“
欲复穆公

之迹
” , “

复穆公之故地
” 。

为此
,

献公向东部强邻多次发动战争
。

经

过最初两次战役失败后
,

终于扭转了局势
,

于其在位的最后数年间
, `

接连取得了三次重大胜利
,

再振了秦的国威
:

十九年 (前 366 年 )
,

秦发兵东击
,

败韩魏联军于魏地宅阳
。

二十一年 (前 364 年 )
,

使章娇率兵伐魏
,

与救魏的赵军战于石

门
,

获大捷
, “
斩首六万

” 。

二十三年 (前 362 年 )
,

秦军伐魏
,

战于少梁
,

获胜
,

俘虏了率
兵的魏国太子公孙痊

,

并攻占了庞邑
。

三次胜利中以石门战役影响最大
,

连周天子都派使者赴秦祝贺资

被史家视为
“
秦始复强

”
的标志

。

此外
,

秦军还曾
“
兵临谓首

,

灭狄

源戎
。 ” ①继续推行征服戎狄的政策

。
.

再从县制的扩大上看
。

秦国实施县制始于秦武公
。

《史记
·

秦本
记》 载

,

武公十年 (前 6 88 年 ) “
伐邦

、

冀戌
,

初县之
” 。

这是武公

处理曾长期困扰赢秦的西戎问题
,

而采取的一项改革性措施
。

以往大

国征服了小国
,

或者将其彻底灭掉
,

变成某个贵族的封邑
;
或者在被

征服国君表示归服的前提下
,

让他或他的后代继续执政
,

成为征服国

的属邦
。

武公不再走老路
,

他在被征服地区设
“
县

” ,

将该地区直接

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之内
,

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去主持政务
。

在邦
、

冀

设县的次年
,

武公又
“
县杜

、

郑
” ,

他看准了这是一条强化中央权力

的途径
。

县者
,

悬也
,

意为该地远悬边域
,

但却不是卿大夫们的封邑
,

而是直属中央的行政区
。

兹后秦国不断有设县之举
,

但己不再限于对

① 《后汉书
·

西羌传 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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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远地区
。

《史记
.

六国年表》 载献公六年
, “

初县蒲
、

蓝 田
、

善明氏
” ,

一下子就新设了三个县
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
, “

十一年
,

县栋阳
” 。

连

国都也设了县
。

清儒梁玉绳认为此举不可理解
,

猜测
“

县
”

为
“
徙

”

字之误
。

①其实这正说明献公时代县的性质己发生了变化
,

已由解决

新兼并的边远地区管理问题的权宜措施
,

渐演变成常规性行政区划编

制
。

在此基础上
,

不久后的商鞍变法更彻底
,

普行县制于全国
,

共设

了 4 1个县
。

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支柱性政体结构的郡县制
,

在秦国发育得

早
,

成熟得快
,

这和秦国贵族宗法势力较弱
、

封邑传统不盛有关
,

也

同武公
、

献公等一些强腕君主坚持推行分不开
。

设县幅度的扩大
,

必

然压缩滋养贵族势力的温床
,

丰实国君的权柄
,

强化中央集权
。

所以
,

献公的大量设县
,

也是秦国力增强的显示
。

三
、

历史地位

秦献公即位于秦国的衰落期
。

长达 30 年的流亡或至少政治上被

边缘化的经历
,

培养了他的意志和判断力
。

他清醒地把握当时列国纷

争的大势
,

熟悉秦国的社会实情
,

了解民众的愿望
,

故掌国后能兴利

除弊
,

施行改革
,

引导秦国走出国弱政乱的低谷
,

军事上也逐渐恢复

了强势
,

为孝公时代的辉煌铺平了道路
。

从各方面看
,

献公都是秦国

历史上一位有胆识
、

有魄力
、

手段硬朗
、

敢于开创新局面的国君
。

献公的治国作为
,

在当时就己经引人瞩目
,

并得到高度评价
。

史

载石门大捷后
“

献公称伯
” ,

只言天子贺而未言天子
“

致伯
” ,

即未言

王室为他举行隆重的册命仪式
,

故有学者认为献公的
“
伯

”

是他的
“
自

称
” 。 ②此事尚须仔细斟酌

。 “
伯

”

指军事上的霸主
,

周天子向强势诸

侯
“
致伯

” ,

乃东迁之后的现象
。

那时王室 日衰
,

依靠强大诸侯国的

扶持方能立足
,

要看大国的脸色行事
。

所谓
“

致伯
” ,

其实是承认某

① 梁玉绳
:

《史记志疑 》 卷 9
。

②
林剑鸣

:

《秦史稿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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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国霸主地位的无奈之举
。

但即使如此 周王室的
“

伯
”

也不是轻易

便
“

致
”

的
。

《史记
·

周本纪 》 载此类事前后有四次
:

惠王十年
, “

赐

齐桓公为伯
” ;
襄王十七年

, “
赐晋文公硅瞥弓矢

,

为伯
” ;
显王五年

,

“

贺秦献公
,

献公称伯
” :
显王二十六年

, “

致伯于秦孝公
” 。

另据 《秦

本纪》 载
,

周襄王二十九年
,

因秦穆公征服西戎
, “

天子使召公过贺

公 以金鼓
” ,

史文未言伯事
,

但在孝公元年的募贤诏令中却说穆公胜

西戎后
, “

天子致伯
,

诸侯毕贺
” 。

计此则终东周之世
,

周王室向诸侯

致伯共有五次
。

这五次记载
,

司马迁的语言表述各不相同
,

并没有史

例成式
,

不存在
“
微言大义

”

的 《春秋 》 笔法
,

据记载很难说献公称

伯只是他个人的自炫
。

况且
,

《秦本纪 》 说天子贺献公以
“

豁献
” ,

漏

为黑白两色相间的刺绣
,

花纹为一对斧锁
;
献为黑青两色相间的刺绣

,

花纹为一对弓形
。

这是一种寓有特殊含义的赐赠
。

按商
、

周王室的古

老传统
,

斧钱弓矢乃受命专征伐的方伯的权力象征
,

任命方伯时
,

常

要伴赐斧钱弓矢
。

如 《史记
·

殷本纪 》 载商封对周文王即
“

赐弓矢斧

钱
,

使得征伐
,

为西伯
” 。

《晋世家》 载晋侯为伯时
,

天子赐物中也有
“

彤弓矢百
,

旅弓矢千
” 。

《齐世家》 载齐桓公为伯会葵丘时
,

周天子

赐物中也有
“

彤弓矢
” 。

周显王贺献公 以辅献
,

如同襄王贺穆公以金

鼓
,

当亦含有赐伯之意
,

表明王室对献公的高度赞誉
。

说到周王室对秦献公的态度
,

我们不得不言及先秦史上一桩著名

的公案
。

献公登位第十一年也即周烈王二年 (前 374 年 )
,

周太史檐使

秦
,

对献公说了这样一番话
: “
周故与秦国合而别

,

别五百岁复合
,

合十七岁而霸王出
。 ”

此事在 《史记 》 的 《周本纪 》
、

《秦本纪 》
、

《封

禅书》
、

《老子韩非列传》 中均有记载
,

《汉书
·

郊祀志 》 也袭用之
。

各处文字略有差异
,

但基本内容一致
。

对太史檐的那番话
,

自古以来

诸家解释纷纭
,

而无一说能服众
。

诸说有个共同的思路
,

即都认为澹

语具有预言性质
,

而且是应验了的预言
。

大家在这个前提下
,

着眼于

周秦关系的全过程
,

为澹语中那些历史断限寻找对应事件
。

由于对所

涉历史事件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同
,

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对应方

案
,

犹如猜谜
。

笔者曾指出
,

以预言看待檐语是错误的
,

我们是历史



唯物论者
,

不应陷入历史神秘主义的误区
,

相信太史檐有预知未来的

特异功能
。

檐语是对己知历史的概括
。

欲知此须先明白当时的背景
。

在三家分晋之后
,

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周王室失去了依靠
,

需要另选

一个强大而又可信赖的诸侯国
,

作王室生存的保障
。

在献公治理下逐

渐走出逆境
,

一天天恢复兴旺的秦国
,

成为王室的首选目标
,

献公被

断定能成为新的霸主
。

太史澹是肩负重大政治使命而千里迢迢赶到栋

阳的
,

他的任务是在新形势下密切周秦关系
,

让献公意识到 自己的历

史地位
,

并把王室的命运同秦国的霸业联结在一起
。

太史檐是个很高

明的政治家
,

他知道历史上周秦关系的非同寻常
,

通过追思往昔
,

可

以在献公心中唤起对周王室的亲切感和责任感
。

他把周秦关系的演

变
,

放到历史长河中表述
,

以规律性的总结
,

来增强周秦密合论的说

服力
。

他所说周与秦合而别的
“

别
” ,

是指非子的受封立宗
;
他所说

的
“

霸王出
”

显然即指秦献公的就君位
。

太史檐鼓励献公走霸主之路
,

表达了周王室向秦国投靠的坚决态度
。 ①正因为周王室如此看重秦献

公
,

所以
,

当秦取得石门战役的巨大胜利后
,

王室才以致伯之礼贺之
。

其实
,

早在十年前王室就己经把献公看作霸主了
。

事实证明周王室对

献公的判断是正确的
。

献公的历史地位
,

其继位者孝公也曾作过评价
。

《秦本纪 》 载
,

为了完成献公的未竟之业
,

使秦国更加强盛
,

孝公即位后发布招揽治

国人材的诏令
,

诏文首赞当年穆公的霸业
,

接言厉公之后秦国的衰败
,

然后盛誉献公对局势的扭转
: “

献公即位
,

镇抚边境
,

徙治栋阳
,

且

欲东伐
,

复缪公之故地
,

修缪公之政令
。

寡人思念先君之意
,

常痛于

心
。 ”

孝公对其父的评价
,

史家是认可的
,

司马迁在 《史记
·

六国年

表》 序言中即曰
: “
秦始小国僻远

,

诸夏宾之
,

比于戎翟
。

至献公之

后
,

常雄诸侯
。 ”

他把献公时代看作秦国由弱至强的转折点
,

比孝公

的评价还更进了一步
。

还有一条很值得注意的史料
。

《越绝书》 卷 8载秦国的部分世系
,

有文曰
: “

自秦以来
,

至秦元王
,

不绝年
。 ” “

秦元王至子婴
,

凡十王
,

` 参拙著 《早期秦史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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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七十岁
。 ”

秦国历史上没有元王
,

据 《吕氏春秋
·

当赏》 高诱注
,

秦献公名连
,

又名元
。

以 《越绝书 》 所记王数和年数推算
,

元王无疑

就是秦献公
,

但高注说元为献公之名恐无据
。

《秦本纪索隐》 说献公

名师瞩
,

《吕氏春秋
·

当赏》 说献公名连
,

不大可能再有第三个名
。

《秦始皇本纪索隐》 引 《世本》 称献公为
“

元献公
” ,

古人没有在溢

前加名字的称号格式
,

元字非名
,

应为美称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《越绝

书》 不仅称献公为王
,

而且称之为
“
元王

” ,

而且和司马迁一样把献

公放在秦国历史分界点的位置上
。 “

元
”

字含正始
、

本原
、

宏大等义

项
,

称献公为元王
,

和太史檐誉献公即位是
“

霸王 出
”

一样
,

都反映

了古人对献公的历史地位评价之高
。

(作者单位
:

甘肃省博物馆 )


